附件2

关于2026年度汕头市濠江区公租房
保障标准的修订说明

根据《汕头经济特区城镇公租房保障办法》（汕府令第204号，下称《办法》）的规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，我局会同区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民政局起草了《关于2026年度汕头市市本级公租房保障标准的公告》（下称《公告》）,现就有关标准的拟定说明如下：
一、收入、住房标准的拟定
（一）适当提高收入标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汕头调查队提供的数据，2024年濠江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998元。鉴于2025年全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尚未发布，根据汕头市统计局2025年7月29日发布的《2025年上半年汕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》，2025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3.3%，按该增速推算，2025年濠江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153元。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公租房准入条件的通知》（建办保函〔2016〕581号）精神，公租房准入收入线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70％，换算得2026年的人均月收入标准为2109元（36153×0.7÷12）。据此，拟设定2026年的收入标准为：家庭人数为1人的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150元；家庭人数为2人或2人以上的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2950元。
（二）住房租赁补贴的住房标准设定为15平方米，没有调整。
（三）适当放宽退休老人收入标准。考虑到老年人历年来退休待遇均逐年提升，在此过程，出现个别保障对象因退休待遇提升略有超过准入标准的情况，但实际上其收入情况并未大幅度提高，而其住房困难问题依然存在。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，体现政府人文关怀，拟将所有家庭成员均年满60周岁的申请家庭进一步放宽收入标准到公布标准的110％，即家庭人数为1人的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465元（含本数，下同）；家庭人数为2人或2人以上的，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超过3245元。
二、公租房实物配租申请标准的拟定
考虑到从2016年起省不再下达我区新建公租房任务，我区可根据实际需求情况筹建公租房。目前，濠江区可供应房源主要为因承租人不符合条件腾退的公租房，房源数量有限且存在不确定性，建议不再先行公布申请标准，今后根据房源情况，再适时制订、公布准入标准并接受申请。
3、 限制申请及家庭财产条件的拟定
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询结果，查询信息包含董事长、经理、负责人、执行董事、财务负责人、监事等职位登记信息，而上述人员往往出资额为零。实操过程该部分对象也反映他们是挂名登记，非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投资人。为进一步明确相关限制条件，拟以法定代表人和投资额为主要判断标准，将限制条件第（四）项进行适当调整。
限制条件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五）项及家庭财产条件延用《濠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2025年度濠江区公租房保障标准的公告》（汕濠住建〔2025〕15号）设定的条件，没有调整。
四、动态管理标准的拟定
鉴于历年来公租房保障的准入标准都在不断调整，因此，对已分配入住的家庭及已取得租赁补贴资格的家庭，在实现保障资格动态管理时，有必要采用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。故设定了统一的户籍、收入、住房和财产条件，详见《公告》第四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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